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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LWL&ME2/2 /76/5(2)  

 

教育局通函第 12/2024 號  

分發名單：各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校長  

 

北京藝術文化探索之旅（ 2023/24）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請各中學提名中二至中六學生及教師（包括校長）參加上述

內地交流計劃。  

詳情  

2.  《行政長官 2023 年施政報告》提出持續為學生提供更多參與內地考察的機

會，目標包括預留足夠名額予所有公帑資助學校學生，在小學及中學每階段，參

與最少一次獲資助的初中及高小學生「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和中學生「同行

萬里」內地交流計劃等。  

3.  教育局舉辦北京藝術文化探索之旅（ 2023/24）學生內地交流計劃（下稱交

流計劃），目的是配合課程，讓學生認識北京在藝術教育方面的發展和藝術文化

特色，培養學生對藝術和文化活動的興趣，以及了解內地專修藝術學生的學習模

式和生活，從而思考自身的生涯規劃和發展路向。  

4.  本交流計劃包括兩個同時於 2024 年 4 月 23 至 26 日在北京舉行的 4 天學習

交流團：A 團以視覺藝術為主題及 B 團以表演藝術為主題。計劃合共提供 80 名

學生及 8 名隨團教師名額。詳情及申請細則，請參閱附件一至附件三。  

5.  學生參加屬自願性質，學校應積極鼓勵以往未曾參加內地交流計劃的學生

參加。  

6.  每所學校可提名合共最多兩組師生（每組 10 名中二至中六學生及 1 名教

師）參加本交流計劃。提名以學校視覺藝術、戲劇或電影學會成員，以及修讀相

關高中科目（包括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為主；視覺藝術科或戲劇教師的申請亦

會獲優先考慮。擬提名學生及教師參加本交流計劃的學校，請填妥附件四的報名

表格，並於 2024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或之前電郵（ cdolwlme25@edb.gov.hk）

至教育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2。本局不會接受逾期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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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7.  有關報名及行程的查詢，請致電 2892  5730 與本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

組 2 聯絡。如欲了解更多內地交流計劃的資訊，請瀏覽「薪火相傳」網站

（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教育局局長  

李麗萍代行  

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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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北京藝術文化探索之旅（ 2023/24）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詳情及申請細則  

（一）  目的  

本計劃旨在讓學生認識北京在藝術教育的發展和藝術文化特色，培養學

生對藝術和文化活動的興趣，以及因應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的發展（已納入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及中央美術學院

等全國知名藝術型學府於計劃中），讓學生了解內地專修藝術學生的學

習模式和生活，從而思考自身的生涯規劃和發展路向。  

（二）  對象  

中二至中六級的學生  

A 團（視覺藝術）及 B 團（表演藝術）合共 80 名學生， 8 名隨團教師。 

（三）  內容  

1.  兩個學習交流團行程安排請參閱附件二；「重要事項日誌表」請參閱

附件三。  

2.  參加者必須出席由教育局舉辦的出發前簡介會，簡介會詳情將通過

所屬學校通知獲錄取的師生。學校可安排參加學生及其家長一同出

席，以了解計劃的行程內容及學習重點。  

3.  教師可參考行程／活動內容和學習重點，配合校本課程和學生的學

習需要，編製學習材料，以及指導學生擬訂專題研習內容、蒐集資料

和釐定學習重點。  

4.  學生須參加與計劃有關的學習活動，包括出發前簡介會、行程表內

所列的參訪和學習活動，以及成果分享會等。在交流期間，學生將分

成學習小組，每組 10 人，其中 1 人為組長。每個學習小組會在隨團

教師協助下事先擬定與本交流計劃有關的主題，並在行程完結後完

成一份小組專題研習報告，在成果分享會中匯報學習成果。  

5.  隨團教師須參加與計劃有關的學習活動，包括出發前簡介會、行程

表內所列的參訪和學習活動、以及成果分享會等。在行程中，隨團教

師須擔當學習促進者，指導學生學習和了解學習重點，促進學生從

多角度思考、探究和討論，以及發展學生的協作、溝通及研習能力。

回程後，隨團教師須指導學生完成專題研習或其他學習活動，以鞏

固學生學習。  

6.  有關學習流程如下：  

出發前  為學習作準備：  

  擬訂專題研習題目；  

  將專題研習題目及大綱提交教育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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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互聯網、報章、文獻、書籍等，蒐集與題目有

關的資料，加深對題目的了解。  

行程期間  進行探究研習：  

  通過參觀、訪問、對談等途徑，蒐集與題目相關的

資料；及  

  與隨團教師和組員深入討論和探究問題。  

回港後  撰寫專題研習報告：  

  分析和綜合資料；  

  於指定日期完成並提交小組專題研習報告；及  

  出席成果分享會，匯報學習成果。  

【注意：師生均須出席成果分享會。】  

（四）  語言  

現場學習及交流活動以普通話進行。  

（五）  報名方法  

1.  擬提名學生及教師參加本交流計劃的學校，請填妥附件四的報名表

格 ， 於 2024 年 2 月 23 日 （ 星 期 五 ） 或 之 前 電 郵

（ cdolwlme25@edb.gov.hk）至教育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2。

本局不會接受逾期的申請。  

2.  有關報名的查詢，請致電 2892  5730 與本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

組 2 聯絡。  

（六）  申請資格及名額  

1.  各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學校的中二至

中六學生及教師（包括校長）均可申請。  

2.  本交流計劃兩團（A、B 團）合共提供 80 個學生及 8 個隨團教師名

額。  

3.  每所學校可提名合共最多兩組師生參加本交流計劃，每組 10 名中二

至中六學生及 1 名教師（包括校長）。  

4.  每所學校的師生參加比例為 1：10。例如，參加學習交流團的學生人

數為 20 名，隨團教師應為 2 位。特殊學校則參考《戶外活動指引》

附錄 X《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參加戶外活動的教職員／照顧者與學

生比例》作適切安排。  

（該指引的路徑：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 主頁  > 學校行

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活動  > 學校活動指引）  

5.  學校可鼓勵以往未曾參加內地交流計劃的學生參加，學生參加全屬

自願性質。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programmes/list/14/787.html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programmes/list/14/787.html
http://www.edb.gov.hk/
http://www.edb.gov.hk/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activities/sch-activities-guidelin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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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團費及資助細則  

1.  獲錄取的師生將可獲教育局資助團費的 70%，餘下的 30%須自行負

責。（A、B 團的每名參加者團費為港幣 5,130 元，參加者須繳付港幣

1,539 元（即 30%））。上述費用包括參訪活動、膳食、住宿、交通，

以及基本的團體綜合旅遊保險［詳情見（九）］ 註。  

2.  學校須於 2024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或之前向承辦機構繳付所有

參加者的團費。若出發前有學生要求退出，學校應立即安排學生替

補。即使有學生替補，退出的學生亦須支付因退團而產生的額外費

用。若時間太急，未有學生替補，該名臨時退出的學生不會獲發還已

交的費用，教育局亦可能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該學生因而須支付

額外的退團費用。只在特殊情況下，如學生患病（須具醫生證明書）

或因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如期隨隊出發，教育局才會考慮不撤銷對

該學生的資助。  

3.  學校可為每 10 名提名學生申請 1 名全額資助。申請全額資助的學生

必須是正接受半額或全額學校書簿津貼，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並

同時沒有就是次活動接受其他資助。  

4.  有關行程、繳付團費及遞交資料的查詢，請致電 2116 2128 或電郵

karen.chu@hcocie.hk 與承辦機構（華暢東方文化國際交流有限公司）

朱綺平女士聯絡。  

（八）  錄取方法及結果  

1.  A、B 團名額以不同準則分配。每所學校可提名合共最多兩組師生參

加本交流計劃，每組 10 名中二至中六學生及 1 名教師（包括校長）。

A 團方面，提名以學校視藝學會成員、修讀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視覺藝

術科學生為主，以及視覺藝術科教師的申請會獲優先考慮。 B 團方

面，提名以學校戲劇／電影學會成員為主，以及戲劇教師的申請會獲

優先考慮。  

2.  如獲提名人數超出名額上限，教育局會以每組 11 名師生為單位，平

均分配資助名額，目的是讓最多學校獲得參與交流活動和資助的機

會。如有需要，本局會以抽籤形式處理。學校如提名多於 1 組師生，

視乎抽籤結果及 2 個學習交流團的錄取情況，該些師生可能會被編

配到不同的學習交流團。  

3.  教育局將於 2024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或之前以電郵通知獲錄取的

學校，學校須於 2024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或之前提交所需的師

生資料及於一星期內繳付團費，以完成報名程序，詳情請參閱錄取

結果通知書。  

                                                 
註

  學校可考慮使用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師生餘下的 30%團費。學校安排教師履行隨團教師 [特

殊學校包括相關的教職員／照顧者（如適用）]的職務，應承擔他們參加有關計劃餘下的團

費。學校須參考有關通告／指引等，以處理所涉及的撥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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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92  5730 與本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2 聯

絡。  

（九）  保險  

教育局已要求承辦機構為隨團教師及學生購買團體綜合旅遊保險，保障

項目包括：  

1.  醫療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300,000）  

2.  全球緊急救援服務   （包括撤離及運返）  

3.  意外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300,000）  

4.  個人責任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500,000）  

5.  個人財物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1,000）  

6.  取消行程      （最高保障額為該團團費）  

學校、隨團教師及學生家長可向承辦機構了解各項保障項目的詳情及承

保範圍。  

上述保險的承保範圍涵蓋參加者的基本需要，學校應提醒隨團教師及學

生，可因應個人需要購買額外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以應對突發事件，

例如：縮短旅程、行李及個人物品損失等。  

（十）  內地學校交流  

若交流行程在內地學校假期或考試期間內進行，承辦機構可能會以其他

參訪活動代替到學校交流。  

（十一）  其他  

教育局／承辦機構或會在活動進行期間進行拍攝及錄影，有關相片及錄

影片段日後亦可能於教育局相關網頁／其他活動中展示，以及轉發予其

他政府部門於不同媒體／場合作展示之用。請學校通知相關師生，並預

先取得教師、學生及其家長同意。  



7 

附件二  

北京藝術文化探索之旅（ 2023/24）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A、B團行程安排  

 

（一）  對象  

中二至中六學生  

 

（二）  學習目標：  

1.  認識北京在藝術教育方面的發展，感受當地藝術課堂氣氛；  

2.  了解內地專修藝術學生的學習模式和生活，從而思考自身的生涯規劃和

發展路向；  

3.  體會當地的藝術文化水平，培養對文化活動的興趣，從而提升文化自信，

以及認同維護文化安全是維繫國家、民族團結和國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三）  學習活動及學習重點：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一天  

（A、B 團） 

上午  

香港機場集合，乘直航飛機前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北京大興國際機場  

 

或  

 

於香港指定地點集合，乘過境旅遊巴前往深圳寶安國際機場，由深圳乘

飛機前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北京大興國際機場  

 

下午  798藝術區    認識北京現代藝術
及文化地標，探索
創意產業在當地的

發展情況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
引（小一至中六）》（ 2017）  

學習目標  

  認識藝術的情境  

 

《應用學習課程及評估指引
（高中課程）》（ 2017）  

學習範疇：創意學習  

目標（核心價值）  

  建立對創意行業的抱負，
為未來事業和生活作準
備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中

一至中三）》（ 2010 年）  

範疇五：資源與經濟活動  

  國家經濟的概況及促進
經濟發展的因素  

晚上  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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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二天
（A 團）  

上午  

中 央 美 術 學 院
（或一所高等美

術院校如清華大
學美術學院）  

 

展覽欣賞／專題
講座  

 

 

  認識北京著名藝術
院校的歷史和文化

背景，並感受其學
習氛圍，了解學院
的招生政策，尤其
有關內地高校招收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  

  通過欣賞校內美術
館展覽廳，認識創
作展品的歷史文化
背景，並提升評賞
藝術的能力  

 認識中國美術的特
色、發展和傳承，以
及其面對的挑戰  

《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
一至中三）》（ 2003）  

學習目標  

  認識藝術的情境  

  辨認視覺藝術對不同文
化及社會的貢獻  

 

《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2015）  

學習範疇：視覺藝術評賞  

 了解藝術作品在觀賞及
創作上所處的歷史、社
會、文化及科技的情境  

下午 一所藝術教育特
色中學  

 

體驗美術／設計
課堂（如中國畫） 

  認識當地學校如何
培育具藝術特長的
中學生，與當地學
生交流，感受其校
園生活和藝術水平  

 感受當地美術或設

計課堂的氣氛和體
驗學習模式  

第二天  

（B 團）  

上午  

中 央 戲 劇 學 院
（或一所高等戲
劇／電影院校如
北京電影學院）  

 

專題講座  

 

 

  感受北京著名藝術
學院學習氛圍，認
識學院的歷史文化
背景，知名校友的
成就及招生政策，
包括內地高校招收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生計劃  

 認識中國戲劇／電
影的特色、發展和
傳承，以及其面對
的挑戰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分冊
7：全方位學習及體驗式學
習）（ 2017）  

五個其他學習經歷範疇的預
期學習成果（藝術發展）  

  發展創意、美感及藝術評
賞能力  

  尊重多元價值觀及不同
文化  

  培養對藝術的終身興趣  

 

《應用學習課程及評估指引

（高中課程）》（ 2017）  

學習範疇：創意學習  

下午  北 京 電 影 學 院
（北京）培訓中
心／中國電影集

  參觀內地頂尖影視
人才培訓學校，認
識學校提供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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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團中影培訓基地  

 

體驗表演藝術課
堂（如影視表演） 

 

 

和設施，探討自身
的生涯規劃和發展

路向  

 感受當地表演藝術
課堂的氣氛和體驗
學習模式  

目標（核心價值）  

  認識歷史，欣賞當代文化

及其產生過程  

與職業相關的能力（環球及

本地前景）  

  政治和社會發展對創意
產品和服務在內容和風
格方面的影響  

 

《應用學習（ 2023-25年度）》 

表演藝術課程（由戲開始．劇

藝縱橫）  

學習成果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
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
知  

  戲劇藝術類型  

  形式及風格  

  相關發展  

電影、電視與廣播學課程（電

影及超媒體）  

學習成果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

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
知  

  電影及超媒體行業概況  

  電 影 及 超 媒 體 行 業
的環球概況及發展趨勢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電 影

與多媒體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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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第二天 

（A、B 團） 

傍晚 

國家大劇院    認識國家大劇院的
設施及功能，以及

欣賞其建築特色  

  觀賞北京的藝術表
演 （ 如 歌 劇 及 舞
蹈），親身體驗當地
的藝術文化水準，
培養對文化活動的
興趣，從而提升文
化自信，了解國家
優秀的文化傳統，
以及認同維護文化
安全是維繫國家、
民族團結和國家穩

定的重要基礎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
引（小一至中六）》（ 2017）  

學習目標  

  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  

 

《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
一至中三）》（ 2003）  

學習目標  

  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聯繫視覺藝術與其他藝
術形式的相關性，以發掘
創作意念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
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
域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
統，認同維護文化安全是
維繫國家、民族團結和國
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晚上  教師帶領學生鞏固與反思當天所學  

第三天  

（A、B 團） 

上午  

北京宋慶齡故居  

 

 

  認識及了解中國偉
大的歷史人物和事

件與國家發展的關
係  

  認識故居的歷史遺
跡和文化背景  

 通過藝術活動，如
在 園 內 或 湖 邊 寫
生、繪畫創作畫及
拍攝短視頻等，發
揮其藝術創作力，
提升藝術觸覺及文
化自信  

《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
一至中六）》（ 2017）  

學習重點︰發展技能與過程  

  學生能運用不同材料、元
素、藝術語言及資源去體
驗和表現藝術，並重視在
創作過程中的探究和實
驗。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2021）  

學習範疇：中華文化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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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下午  

（A 團）  

乘 人 力 車 遊 胡
同、參訪琉璃廠

文化街及大柵欄  

 

 

  體會北京傳統胡同
的建築特色  

 感受新舊融合的特
色商業區，以了解
當地居民的生活文
化、經濟發展及其
社會面貌  

  物質方面：如建築  

學習範疇：品德情意   

學習目標  

  陶冶性情，培養積極的人
生態度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
程 指 引 （ 小 一 至 中 六 ）》
（ 2017）  

學習範疇：中華文化  

學習目標  

  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在生活中體現優秀的中

華文化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
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 2021）  

主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課題：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
合國力  

 人民生活素質（經濟收
入、消費模式、教育程度、
醫療水平、人均預期壽
命、脫貧等）的轉變與提

升  

下午  

（B 團）  

乘 人 力 車 遊 胡
同、參訪南鑼鼓
巷  

 

 

晚上  全體分享會    讓學員總結及分享是次行程的所得所感，並鞏固
所學  

  清楚表達個人見解，對不同的意見持尊重和開放
的態度  

第四天  

（A、B 團） 

上午  

中國工藝美術館  

 

或  

 

中國國家博物館  

  欣賞國內外享有聲
譽的手工藝品種和
技藝體會祖國的藝
術文化水平，培養
對文化活動的興趣  

  通過展覽了解國家
對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的成功範例，
讓學生思考香港在
推動保護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情況  

  認識北京傳統民俗
文化及藝術特色，
了解北京對中國傳

《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
一至中三）》（ 2003）  

學習目標  

  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  

  對自己的藝術判斷、

表現及能力顯出信心  

  認識藝術的情境  

  意識到社會、文化及
政治環境能影響藝術家
的作品表達形式及創作
技術  

 

《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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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定日程  建議學習重點  與課程相關部分（舉隅）  

統文化的繼承與宏
揚的重要性  

（中四至中六）》（ 2015）  

學習範疇：視覺藝術評賞  

  了解在不同情境下的藝
術家、工藝師及設計師如
何運用形式知識去表達
情緒、感覺，展示意念及
解決難題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
架》（ 2021）  

範疇七：國家安全的重點領
域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
統，認同維護文化安全是

維繫國家、民族團結和國
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下午  

 

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乘坐飛機返回香港  

 

或 

 

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乘飛機返回深圳寶安國際機

場，乘過境旅遊巴士前往指定地點解散  

註：  

1. 以上日程如有變動，以承辦機構安排為準。  

2. 如交流期間正值內地學校的寒假、暑假或考試，或其他特別原因，以致未能安
排學校交流，將改為到訪其他參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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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北京藝術文化探索之旅（ 2023/24）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重要事項日誌表

 

日期  項目  

2024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五）  

截止申請  

學校可將填妥的報名表格（附件四）於 2024 年 2 月

23 日或之前電郵（ cdolwlme25@edb.gov.hk）至教育

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2  

2024 年 3 月 4 日  

（星期一）或之前  

 

教育局將以電郵通知獲錄取的學校  

2024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或之前  

 

 

 

 

 

 

 

 

 

 

（註：詳情請參閱錄取

結果通知書）  

獲錄取學校須通過電郵向教育局遞交：  

  學校參加確認信（將隨「錄取結果通知書」夾附） 

  參加師生名單（將隨「錄取結果通知書」夾附）  

 

（有關錄取結果的查詢，請致電 2892  5730 與本局全

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2 聯絡）  

 獲錄取學校須通過電郵向承辦機構遞交：  

  師生個人資料表（將隨「錄取結果通知書」夾附） 

  身份證明文件、回鄉證或護照（如需要）副本  

 

（有關遞交資料的查詢，請致電 2116  2128 或電郵

karen.chu@hcocie.hk 與承辦機構 [華暢東方文化國際

交流有限公司 ]朱綺平女士聯絡）  

2024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五）或之前  

獲錄取學校向承辦機構繳交團費截止日  

2024 年 4 月 11 日  

（星期四）（暫定）  

簡介會 #  

2024 年 4 月 23 至  26 日  

（星期二至五）  

本計劃 A、B 團交流活動  

2024 年 5 月 24 日  

（星期五）或之前  

遞交專題研習報告  

學 校 於 2024 年 5 月 24 日 或 之 前 電 郵

（ cdolwlme25@edb.gov.hk）至教育局全方位學習及

內地交流組 2  

2024 年 5 月下旬  成果分享會 #  

#獲錄取的學校將會收到上述活動的日期、時間、地點等詳情。  

 


